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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快地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以适应四化建设

的要求，自 1984 年以来，经原教育部和国家教委批准，少数高等学校试办了第二学士学位

班。从初步实践和社会反映来看，采取第二学士学位的方式，有计划地培养某些应用学科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与培养研究生方式相辅相成，更能适合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为了顺利地

开展这项工作，现就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有关问题，暂作如下规定： 

  一、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与培养研究生一样，同是培

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一种途径。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所规定的十个学科门类（即：哲

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一般地凡是已修

完一个学科门类中的某个本科专业课程，已准予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再攻读另一个学科门

类中的某个本科专业，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可授予第二

学士学位。 

  如果国家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同一学科门类中，修完一个本科专业获得学

士学位后，再攻读第二个本科专业，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

也可以授予第二学士学位。 

  但是，目前有些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拓宽知识面，允许

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生，不能按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对待，不得授予第二学士学位。 

   三、鉴于高等学校的容量有限，而培养本专科学生的任务又很重，第二学士学位生只

能根据国家的特殊需要有计划地按需培养，不大面积铺开，招生规模要从严控制，原则上限

在部分办学历史较久，师资力量较强，教学科研水平较高的本科院校中试行。凡招收第二学

士学位生，均须由学校根据国家需要和用人单位的要求，提出包括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内容

的申请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家教委审核批准。校舍紧张的重点高等学校，可

以削减一些研究生招生名额，来安排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年度招生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

并严格按计划招生。任何高等学校均不得不经批准擅自招生和授予学位。 

   四、第二学士学位生所攻读的专业，原则上应是学校现设的、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的本科专业。如设置新的专业，应按规定先履行专业审批手续。 

  五、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含实



行学位制度以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以下简称在职人员）。也可以根据国家的特殊需要，招

收少量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含按学分制提前完成学业并获得学士学

位的学生。以下简称在校生）；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均须本人自愿（在职人员报考，要经过

本单位的批准），并经过必要的资格审查与入学考试、考核，择优录取。考试、考核的内容，

应是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主要基础课程。招生考试及录取工作，目前可根据各专业的办学规

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有的专业可以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录取，有的也可以由省、市教

育部门或招生学校自行组织。 

  为缓解高等学校校舍的紧张，在本市有住房的学生，应当尽可能实行走读。 

  六、第二学士学位的修业年限，一般为二年。具体修业时间和教学计划，由承担培养任

务的学校提出意见，报主管部门核定。修业年限确定后，未经主管部门同意，学校不得更改。

  七、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必须保证教育质量。对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不论是在

校生，还是在职人员，在教学上都要严格要求，必须依照教学要求，学完规定课程，不得迁

就和随意降低标准。 

  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凡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完规定课程，经考试合格，取得毕

业和授予学士学位资格者，即可授予第二学士学位。凡达不到要求的，不再延长学习时间，

亦不实行留级制度，可发肄业、结业证明。 

  对于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如发现有学习困难，无能力完成学业或表现不好的，学

校可以取消其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资格。同时也允许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申请中途终止第二学

士学位专业的学习。被取消资格的及中途终止学习的学生，属在校生的，按第一学士学位专

业毕业分配，属在职人员的，仍回原单位工作。 

  八、在校生攻读第二学士学位，修业期满，获得第二学士学位者，原则上应根据国家需

要，按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分配工作。在职人员攻读第二学士学位，修业期满，不论是否获得

第二学士学位者，均回原单位安排工作。 

  凡学习期满，获得第二学士学位者，毕业工作后起点工资与研究生班毕业生工资待遇相

同；未获得第二学士学位者，仍按本科毕业生对待。 

  九、经国家教委批准，列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内的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其所需经费

按学校隶属关系和财政管理体制，按照研究生班的经费标准及其他待遇，分别在中央和地方

的教育事业费中开支。 

  在校期间的生活补助费标准及其他待遇，按照硕士研究生待遇的有关规定执行，在规定



学习期限内的书籍补助费，每生每年为 30 元。 

  十、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仍按现行规定的统一格式，由学校制定颁发。

但须在证书中注明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科门类和专业名称。 

 


